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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下属子公司参与认购基金份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类型：公司下属子公司参与认购基金份额。

●投资标的：北京北投睿创产业空间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北投睿创产业基金”或“基金” ）。

●投资金额：本次基金规模为人民币 35.005�亿元，其中公司下属子公司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建工” ）作为有限

合伙人认购人民币 10�亿元基金份额。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投资背景

为积极投身国家“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共同开展“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2018年8月，北京市国资委批复同意设立城市副中心投

资建设基金，2019年4月，北京城市副中心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投集团” ）发起设立了北京城市副中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副中心基金” ）。 目前，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已进入产业发展关键阶段，北投集团拟以副中心基金为母基金，

设立子基金“北投睿创产业基金” ，主要投资于北京地区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及商业地产等公司股权而间接持有项目物业，包括但不限于

产业园区土地招拍挂开发、集体土地开发、办公楼宇项目的并购、升级改造和运营等。

（二）北投睿创产业基金的基本情况

本次基金规模为人民币 35.005�亿元人民币，公司下属子公司中铁建工作为有限合伙人认购人民币 10�亿元基金份额。

（三）决策程序

2020年12月29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中铁建工拟参与北京北投产业园区投资基金事宜的议案》，同

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中铁建工推进参投计划，认缴10亿元产业园基金份额。

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基金相关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北京北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投基金公司” ）

北投基金公司作为北投睿创产业基金的普通合伙人认购基金份额。 其基本情况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2MA01ETMW5H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胡郎路 80�号 1171�室

法定代表人：杨斌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营业期限：2018年9月26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非证劵业务的投资管理、咨询；股权投资管理。（“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

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

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二）北京城市副中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副中心基金作为北投睿创产业基金的有限合伙人认购基金份额。公司下属子公司合计持有副中心基金27.8%股权，其基本情况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2MA01JGPH32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北京市通州区贡院街1号院1号楼201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北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营业期限：2019年4月16日至2039年4月15日

经营范围：非证券业务的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资产管理。（“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

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

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

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区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三）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下属子公司中铁建工作为北投睿创产业基金的有限合伙人参与认购基金份额， 其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31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

（四）中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北投睿创产业基金的有限合伙人参与认购基金份额。 其基本情况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00144697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营业期限：1993-07-15�至 长期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九区甲4号六层

经营范围：对外派遣实施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公路工程、市政工程、土石方工

程、矿山工程、设备安装工程的施工及总承包；工程监理、安全评价；工程咨询及技术服务；机电设备的销售、维修；机电设备配件的加工、

销售；木材、水泥、建筑装饰材料、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五金交电、橡胶制品的销售；进出口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营活动。 ）

（五）北京筑信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筑信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有限合作人参与认购基金份额，其具体情况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2MA01TBNM27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营业期限：2020-07-03�至 长期

注册地址：北京市通州区新华西街60号院2号楼7层706

经营范围：零售建筑材料；施工总承包；劳务分包；专业承包；供应链管理；经济贸易咨询。（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

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

活动。 ）

三、基金管理人的基本情况

北投基金公司为北投睿创产业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具体信息请见“二、基金相关主体的基本情况” ，其已完成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为 P1069515。

北投基金公司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四、基金基本情况及基金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近日，相关主体就设立北投睿创产业基金签署了《北京北投睿创产业空间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北京北投睿创产

业空间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正在办理工商登记，其基本情况及基金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基金名称：北京北投睿创产业空间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基金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基金管理人：北京北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基金存续期限：基金的存续期限为10年，前6年为投资期，后4年为退出期。如合伙企业退出期限届满时合伙企业可分配收入不足以

按照本协议约定向其分配的，则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后可延长该有限合伙企业的退出期限。

5.基金规模及出资：本次基金出资额为人民币 35.005�亿元人民币，各合伙人认缴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别

认缴出资额（亿元

人民币）

认缴出资

比例

出资方

式

1 北京北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0.005 0.01% 现金

2

北京城市副中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5 14.28% 现金

3 北京筑信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 28.57% 现金

4 中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 28.57% 现金

5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 28.57% 现金

合 计 - 35.005 100.00% -

全体合伙人按认缴比例分期出资实缴，全体有限合伙人首期实缴出资额为100万元，后期出资根据基金投委会决议和投资进度确定，

全体合伙人在收到缴款通知书后10日内完成实缴。

6.基金主要投资范围：合伙企业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主要投资范围包括投资于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商业不动产等相关的未上市企

业股权（本基金投资后标的企业上市或其他法律法规允许的除外）。

7.基金备案情况：目前该基金尚在设立过程中，设立后将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备案。

8.基金管理模式及管理费：执行事务合伙人北投基金公司为基金管理人，负责运用和管理基金资产，将资金存放于托管银行开设的

托管账户，通过对目标项目进行股权投资，使合伙人获得经济回报。

合伙企业存续期间，合伙企业每年应向执行事务合伙人支付的管理费为合伙企业实缴出资总额的1%。 在基金存续期届满后，延长的

退出期内不再收取管理费。

9.�收益分配：合伙企业获得与投资相关的投资收益减去全部费用后(含预留费用)，各合伙人按照以下顺序分配收益：

（1）副中心基金、筑信商贸、中煤建设、中铁建工按其各自实缴出资额优先分配，直至收回相当于投资本金的收益；如有剩余；

（2）北投基金公司按实缴出资额分配，直至收回相当于投资本金的收益；如有剩余；

（3）副中心基金、筑信商贸、中煤建设、中铁建工分配门槛收益率7%，如有剩余；

（4）北投基金公司分配门槛收益率7%，如有剩余；

（5）作为基金超额收益，超额收益的20%分配给普通合伙人作为业绩报酬，超额收益的80%在副中心基金、筑信商贸、中煤建设、中

铁建工之间按各自实缴出资额占全体有限合伙人实缴出资总额的比例分配。

10.�基金退出机制：基金将结合宏观经济、政策环境、投资项目情况、市场情况等选择最佳的退出时机和退出方案，采用市场化转让

和资产证券化等方式退出，退出方案需经投委会审议通过后方可执行；同等条件下，北投集团或其指定的下属企业享有优先认购权。基金

存续期满后，已投资但尚未退出的投资项目原则上不再追加投资，除非经全体投资人确认同意后方可追加投资，并另行约定追加投资期

限。

五、本次投资的风险

本次基金为市场化运作，可能会受到经济政策、行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可能对基金的募集、投资标的及交易方案设计、基金

管理、退出产生影响，预期收益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监管政策的发布及行业市场环境变化，加强投前可行性论证和投后管理，密切关注基金经营管理状况及投资项

目的实施过程，以降低投资风险。

六、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下属子公司投资本次基金有利于进一步深入参与“京津冀协同发展” 战略的实施，尤其是参与北京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

设，进一步拓展北京地区业务，提高经营业绩和品牌知名度，提高资本运营效率和回报，符合公司“十四五” 发展战略，有助于保障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28日

股票简称：用友网络 股票代码：600588� � � � � � � �编号：临2022-009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数量：人民币普通股（A股）165,835,214股

●发行价格：人民币31.95元/股

●预计上市时间：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发行人” ）2020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

或“本次发行” ）新增股份已于2022年1月2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为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投资者认购的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 限售期结束后，将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若前述限售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或监管要求不相符，将根据相关证

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或监管要求进行相应调整。

●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的内部决策程序、监管部门核准情况

1、本次发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1）董事会审议通过

2020年6月30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2020年9月3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2020年12月29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二次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2021年6月29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2）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0年7月16日，公司2020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及《公司关于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2021年7月15日，公司2021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及《公

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2、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21年8月2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申请。

2021年9月16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973号）。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的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2、发行股票的数量：165,835,214股

3、定价基准日：2022年1月7日

4、发行价格：人民币31.95元/股

5、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5,298,435,087.30元

6、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5,257,527,633.50元

7、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40,907,453.80元

8、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根据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2年1月17日出具的《关于用友网络科技股份公司非公开发行普通股认购资金到位情况的

验证报告》（天圆全验字 [2022]000003号）， 截至2022年1月14日止， 中信证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白家庄支行开立的账号为

350645001241的账号已收到17家认购对象缴付的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5,298,435,087.30元。

2022年1月17日，中信证券将扣除保荐机构承销保荐费（含增值税）后的上述认购款项的剩余款项划转至发行人指定账户中。

根据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2年1月17日出具的《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验资报告》（天圆全验字[2022]000002号），截至2022年1月17日止，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298,435,087.30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人

民币40,907,453.80元，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257,527,633.50元， 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165,835,214.00元， 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5,091,

692,419.50元。

本次发行的股份已于2022年1月2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四）资产过户情况

发行对象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五）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中信证券作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完全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

合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973号）和发行人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的要

求，符合本次发行启动前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向中国证监会提交的《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要求。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

销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2020年6月30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2020年7月16日召开的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2020年9月3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2020年12月29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通过的发行预案、已

向中国证监会报备的《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要求。

本次发行认购对象不存在接受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 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

不存在接受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提供的财务资助或补偿。认购资金来源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认购资金来源的安排能够有效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符合中国证监会《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等相关规定和《用友网络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约定。

综上所述，经核查，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已依法取得了全部必要的批准和核准；本次发行的询价、申购和配售过程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人与发行对象签署的《股票认购协议》及本次发行的认购程序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的主体资格符合法律

法规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符合已报备的《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

方案》的要求，合法有效。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作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非公开发

行的发行对象符合《发行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发行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

发行结果公平、公正；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和《股份认购协议》的内容和形式符合《发行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

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该等文件合法、有效；发行人尚需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涉新股的证券登记以及增加注册资本与修改公司章程的工商

变更登记备案手续。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31.95

元/股，发行股数165,835,214股，募集资金总额5,298,435,087.30元。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17名，本次发行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锁定期

（月）

1 HHLR管理有限公司 31,298,904 999,999,982.80 6

2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6,025,039 511,999,996.05 6

3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13,458,528 429,999,969.60 6

4 GIC�Private�Limited 10,780,451 344,435,409.45 6

5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389,671 299,999,988.45 6

6 JPMorgan�Chase�Bank,�National�Association 9,014,084 287,999,983.80 6

7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8,763,693 279,999,991.35 6

8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918,622 252,999,972.90 6

9 开域资本（新加坡）有限公司 7,449,139 237,999,991.05 6

1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198,748 229,999,998.60 6

11 UBS�AG 6,979,655 222,999,977.25 6

12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高毅-

晓峰1号睿远证券投资基金

6,259,780 199,999,971.00 6

13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高毅晓

峰2号致信基金

6,259,780 199,999,971.00 6

14 葛卫东 6,259,780 199,999,971.00 6

15 华泰金融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6,259,780 199,999,971.00 6

16 摩根士丹利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6,259,780 199,999,971.00 6

17 J.P.�Morgan�Securities�plc 6,259,780 199,999,971.00 6

合计 165,835,214 5,298,435,087.30 -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述投资者认购的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将于限售期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情况

1、HHLR管理有限公司（HHLR�Management� Pte.� Ltd）

名称 HHLR管理有限公司

投资者类型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住所 120�Robinson�Road,�#08-01,�Singapore�068913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证券投

资业务许可证 编号

QF2012ASF207

本次认购数量为31,298,904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2、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

法定代表人 沈如军

注册资本 482,725.6868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625909986U

经营范围

一、人民币特种股票、人民币普通股票、境外发行股票，境内外政府债券、公司债券和企业

债券的经纪业务；二、人民币普通股票、人民币特种股票、境外发行股票，境内外政府债

券、公司债券和企业债券的自营业务；三、人民币普通股票、人民币特种股票、境外发行股

票，境内外政府债券、公司债券和企业债券的承销业务；四、基金的发起和管理；五、企业

重组、收购与合并顾问；六、项目融资顾问；七、投资顾问及其他顾问业务；八、外汇买卖；

九、境外企业、境内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资产管理；十、同业拆借；十一、客户资产管理。 十

二、网上证券委托业务；十三、融资融券业务；十四、代销金融产品；十五、证券投资基金代

销；十六、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十七、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十八、股票期权

做市业务；十九、经金融监管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

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

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本次认购数量为16,025,039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3、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名称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989号45层

法定代表人 杨玉成

注册资本 5,35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3244445565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证券业务；证券投资咨询；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服务；证券投资基金托管。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

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证券公司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本次认购数量为13,458,528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4、新加坡政府投资有限公司（GIC� Private� Limited）

名称 GIC�Private�Limited

投资者类型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注册地址 168�Robinson�Road,�#37-01�Capital�Tower,�Singapore�068912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证券投

资业务许可证 编号

QF2005ASO030

本次认购数量为10,780,451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5、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电路360号8层(名义楼层9层)

法定代表人 方一天

注册资本 3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426596561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本次认购数量为9,389,671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6、摩根大通银行（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名称 JPMorgan�Chase�Bank,�National�Association

企业类型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注册地址 State�of�New�York,�the�United�States�of�America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证券投

资业务许可证 编号

QF2003NAB009

本次认购数量为9,014,084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7、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8号

法定代表人 王占峰

注册资本 3,907,020.8462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255774

经营范围

收购、受托经营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对不良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债

权转股权，对股权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对外投资；买卖有价证券；发行金融债券、

同业拆借和向其它金融机构进行商业融资；破产管理；财务、投资、法律及风险管理咨询

和顾问业务；资产及项目评估；经批准的资产证券化业务、金融机构托管和关闭清算业

务；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

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

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本次认购数量为8,763,693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8、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荣粤道188号6层

法定代表人 刘晓艳

注册资本 13,244.2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000727878666D

经营范围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本次认购数量为7,918,622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9、开域资本（新加坡）有限公司（Neo-Criterion� Capital� Singapore� Pte.� Ltd）

名称 开域资本（新加坡）有限公司

投资者类型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住所 新加坡罗宾逊路160号19-02/03号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证券投

资业务许可证 编号

F2020SGF036

本次认购数量为7,449,139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10、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中新广州知识城腾飞一街2号618室

法定代表人 林传辉

注册资本 762,108.7664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000126335439C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

证券自营；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

业务；代销金融产品；股票期权做市。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本次认购数量为7,198,748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11、瑞士银行（UBS� AG）

名称 UBS�AG

投资者类型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注册地址

Bahnhofstrasse�45,�8001�Zurich,�Switzerland,�and�Aeschenvorstadt�1,4051�Basel,�

Switzerland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证券投

资业务许可证 编号

QF2003EUS001

本次认购数量为6,979,655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12、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高毅-晓峰1号睿远证券投资基金

名称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高毅-晓峰1号睿远证券投资基金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 上海市奉贤区青村镇奉村路458号1幢221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高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35,833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20069360143D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本次认购数量为6,259,780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13、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高毅晓峰2号致信基金

名称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高毅-晓峰1号睿远证券投资基金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 上海市奉贤区青村镇奉村路458号1幢221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高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35,833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20069360143D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本次认购数量为6,259,780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14、葛卫东

姓名 葛卫东

身份证号码 5201031969********

住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明路99弄31号2202室

本次认购数量为6,259,780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15、华泰金融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名称 华泰金融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投资者类型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住所 香港皇后大道中99号中环中心5808-5812室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证券投

资业务许可证 编号

RQF2011HKS004

本次认购数量为6,259,780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16、摩根士丹利国际股份有限公司（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 plc）

名称 摩根士丹利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类型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住所 25�Cabot�Square�Canary�Wharf�London,�E14�4QA�England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证券投

资业务许可证 编号

QF2003EUS003

本次认购数量为6,259,780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17、摩根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J.P.� Morgan� Securities� plc）

名称 J.P.�Morgan�Securities�plc

投资者类型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住所 英国伦敦金丝雀码头银行街25号，E14�5JP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证券投

资业务许可证 编号

QF2016EUS309

本次认购数量为6,259,780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三）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关联关系、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

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未通过直接

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本次发行中不存在发行人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获配投资者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

排的情形。 发行人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目前也没有未来交易的安排。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2021年9月30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1 北京用友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 921,161,630 28.17%

2 上海用友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 392,069,275 11.99%

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146,851,511 4.49%

4 上海益倍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 128,080,000 3.92%

5 葛卫东 境内自然人 115,012,000 3.52%

6 北京用友企业管理研究所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 102,322,506 3.13%

7 共青城优富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法人 79,841,271 2.44%

8 刘世强 境内自然人 64,400,000 1.97%

9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49,767,911 1.52%

10 合道科创一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

等

47,000,000 1.44%

合计 2,046,506,104 62.57%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依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股份登记信息，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北京用友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 921,161,630 26.80%

2 上海用友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 392,069,275 11.41%

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240,983,913 7.01%

4 上海益倍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 128,080,000 3.73%

5 葛卫东 境内自然人 110,235,780 3.21%

6 北京用友企业管理研究所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 102,322,506 2.98%

7 刘世强 境内自然人 68,175,499 1.98%

8 共青城优富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法人 50,361,271 1.47%

9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49,767,911 1.45%

10 合道科创一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47,000,000 1.37%

合计 2,110,157,785 61.41%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的具体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29,416,458 0.90 165,835,214 195,251,672 5.68

无限售条件股份 3,241,404,887 99.10 0 3,241,404,887 94.32

合计 3,270,821,345 100.00 165,835,214 3,436,656,559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增加165,835,214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同时，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公司控股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化。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同时增加，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 本次发行使得公司整体资金实力和偿债能力得到提

升，资本结构得到优化，也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有效的保障。

（三）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将投资于用友商业创新平台YonBIP建设项目、用友产业园（南昌）三期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及归

还银行借款。 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利于公司发展战略的实施，可有效提高公司主营业务能力及巩固公司的市场地位，提升公司的经营效益。 同时，

此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综合研发能力和创新能力，符合公司长远的战略目标，促进公司进一步拓展业务领域，进而带动公司

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范围、业务收入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四）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都没有发生变化，对公司治理不会有实质影响。公司将持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公司业

务健康稳定发展。

（五）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若公司调整高管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本次发行对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产生新的关联交易，也不会导致同业竞争。 若未来公司因正常的经营需要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发生交易，公司将按照现行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遵照市场化原则公平、公允、公正地确定交易价格，并履行必要的批准和披露程序。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保荐代表人：李艳梅、卢丽俊

项目组成员：黄新炎、熊冬、白宇、戴晦明、尤赫

联系电话：010-60833081

传真：010-60833955

（二）发行人律师事务所

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28号太平洋保险大厦10层

负责人：朱小辉

经办律师：孙彦、陈惠燕、张征

联系电话：010-57763888

传真：010-57763777

（三）审计机构

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北京市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17层

负责人：毛鞍宁

经办注册会计师：王静、章芳

联系电话：010-58153652

（四）验资机构

名称：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53、54、56号9层南栋0101-908至912

负责人：魏强

经办注册会计师：李丽芳、侯红梅

联系电话：010-83914188

特此公告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八日

股票简称：用友网络 股票代码：600588� �编号：临2022-010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超过1%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系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用友网络” ）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公司总股本由3,270,821,345

股增加至3,436,656,559股,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北京用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用友科技” ）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持股数量不变的情况

下，持股比例被动稀释，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后，北京用友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比例由发行前的43.28%减少至发行后的41.19%，持股比例变动超过1%。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1〕2973号）核准，公司获准非公开发行不超过490,579,717股新股。 公司已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 2022年

1�月 26日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3,270,821,345股增加至3,436,656,559股。

因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公司控股股东北京用友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用友科技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用友科技” ）、北

京用友企业管理研究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用友研究所” ）的持股比例变动超过 1%，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信息及权益变动情况如下：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

基本信息

名称 北京用友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北清路68号院8号楼202房间

权益变动时间 2022年1月26日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增持/减持股数（股）

增持/减持比例

（%）

被动稀释 2022年1月26日 人民币普通股 - -1.36

（二）一致行动人

一致行动人基本

信息

名称 上海用友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市嘉定区宝安公路2889号2幢A1321室

权益变动时间 2022年1月26日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增持/减持股数（股）

增持/减持比例

（%）

被动稀释 2022年1月26日 人民币普通股 - -0.58

一致行动人基本

信息

名称 北京用友企业管理研究所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北清路68号院20号楼2层101号A座01室

权益变动时间 2022年1月26日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增持/减持股数（股）

增持/减持比例

（%）

被动稀释 2022年1月26日 人民币普通股 - -0.15

注：1、公司控股股东北京用友科技、持股5%以上的股东上海用友科技，以及用友研究所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文京先生控制的企业。

2、本次权益变动未违反股东减持承诺，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

定情形。

3、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北京用友科技有

限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 921,161,630 28.16 921,161,630 26.80

上海用友科技咨

询有限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 392,069,275 11.99 392,069,275 11.41

北京用友企业管

理研究所有限公

司

无限售流通股 102,322,506 3.13 102,322,506 2.98

合计 1,415,553,411 43．28 1,415,553,411 41.19

注：本报告书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本次权益变动后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三、其他相关说明

1、上述权益变动源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

响。

2、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股份被动稀释，不触及要约收购。

3、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等后续工作。

特此公告。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810� � � � � �证券简称：神马股份 公告编号：2022-008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1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东配楼二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8,497,76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1.259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乔思怀先生主持，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4人，公司董事马源先生、董事巩国顺先生、独立董事武俊安先生、独

立董事刘民英先生、独立董事尚贤女士因另有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监事张金常先生、监事姚晓东先生因另有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

议；

3、 董事会秘书刘臻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副总经理齐文兵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全资子公司受让己二腈技术所有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317,932 99.6291 179,832 0.3709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全资子公

司受让己二腈

技术所有权的

议案

48,317,932 99.6291 179,832 0.3709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关于全资子公司受让己二腈技术所有权的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控股股东中国平煤神马能源

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数为613,461,879股，回避表决。 该议案获得股东大会

表决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半牧、鞠慧颖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月28日

证券代码：688553� � � � �证券简称：汇宇制药 公告编号：2022-008

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1月27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汉阳路333号3幢4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2

普通股股东人数 31

特别表决权股东人数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571,487,73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69,153,901

特别表决权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每份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表决权数量为：5） 402,333,83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6.6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2.79

特别表决权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3.9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董事长丁兆先生因其他公务活动安排未能现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经半

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本次会议由董事高岚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6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6人；

3、 董事会秘书刘静默女士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169,051,120 99.9392 102,781 0.0608 0 0

特别表决权股份 402,333,830 100 0 0 0 0

2、议案名称：《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私募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9,050,120 99.9386 102,781 0.0608 1,000 0.0006

特别表决权股份 402,333,830 100 0 0 0 0

3、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2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169,051,120 99.9392 102,781 0.0608 0 0

特别表决权股份 402,333,830 100 0 0 0 0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使用部分超

募资金投资建设

新项目的议案

50,820,939 99.7982 102,781 0.2018 0 0

2

关于全资子公司

对外投资私募基

金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50,819,939 99.7962 102,781 0.2018 1,000 0.0020

3

关于预计2022年

度日常性关联交

易的议案

50,820,939 99.7982 102,781 0.2018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均获审议通过，议案2、议案3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关联股东未出席会议，未参与投票。

2、议案1、2、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

律师：闵鹏、叶菲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会议的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28日

证券代码：601020� � � � � �证券简称：ST华钰 公告编号：临2022-010号

转债代码：113027� � � � � �转债简称：华钰转债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控股股东西藏道衡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西藏道衡” ）持有公司91,482,629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16.4734%。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后，西藏道衡剩余质押股份42,283,

91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46.2207%，占公司总股本的7.6141%。

一、本次股份质押的情况

为补充流动资金，西藏道衡与质权人谢可签订了《质押合同》，质押的10,9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股份已于2022年1月26日向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申请股票质押登记备案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

本次质

押股数

（股）

是否为限售股

（如是，注明限

售类型）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

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

权

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目的

西藏道衡

投资有限

公司

是

10,900,

000

否 否

2022

年1

月26

日

谢可先生

办理解除

质押手续

之日

谢

可

11.9148% 1.9628%

补充流动

资金

注：本文持股比例为持股数量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因公司“华钰转债”处于转股期，总股本持续变化，截至2022年1月26日，公

司总股本为555,334,077股。

二、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情况

公司于2022年1月27日收到股东西藏道衡的通知，获悉西藏道衡将质押给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资管” ）的

无限售条件股份47,821,684股解除质押，并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解除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西藏道衡投资有限公司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数量 47,821,684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52.2741%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8.6113%

解除质押时间 2022年1月26日

持股数量 91,482,629

持股比例 16.4734%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42,283,91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6.2207%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7.6141%

注：本文持股比例为持股数量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因公司“华钰转债”处于转股期，总股本持续变化，截至2022年1月26日，公

司总股本为555,334,077股。

三、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西藏道衡所持公司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累计质押股份情况见下表：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

本次解除

质押前累

计质押数

量（股）

本次解除

质押后累

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量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数量

未质押股份

中 冻结股份

数量

西藏道衡

投资有限

公司

91,482,

629

16.4734

79,205,

594

42,283,

910

46.2207 7.6141 0

31,383,

910

0

34,202,

000.00

合计

91,482,

629

16.4734

79,205,

594

42,283,

910

46.2207 7.6141 0

31,383,

910

0

34,202,

000.00

四、其他说明

1.若未来西藏道衡股票质押期限届满，将通过自筹资金等多元化融资渠道偿还到期股权质押融资，实现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2.本次股权质押风险可控，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如在质押期内，出现股份平仓风险，西藏道衡将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

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购回被质押股份等。

3.控股股东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西藏道衡办理的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等产生重大影响。

（2）本次西藏道衡办理的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控制权稳定、股权结构、日常管理产生实质性影响。

（3）本次西藏道衡办理的质押事项，不存在被用作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况。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28日

股票代码：688208� � � � �股票简称：道通科技 公告编号：2022-009

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限售股股份数量为2,000,000股， 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24

个月。 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2月14日（因2022年2月13日为非交易日，故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同意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9号），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道通科技” 或“公司” ）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5,000.00万股，并于2020年2月13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450,000,000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对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投资者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参与跟

投的保荐机构全资子公司），跟投的股份数量为2,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4%，锁定期为自公司

股票上市之日起24个月，该部分限售股将于2022年2月14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后股本为450,000,000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45,350,631股，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为404,649,369股。

2021年12月16日， 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份共计946,625股完成归属及

登记，并于2021年12月24日上市流通，公司总股本由450,000,000股变更为450,946,625股。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除上述事项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不存在因利润分配、公积金

转增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 配售对象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就股份上

市流通作出的相关承诺如下：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本次跟投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24个月，限售期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上市流通限售股股东在限售期内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无其他特别承诺，不存

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道通科技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

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格履

行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

保荐机构同意道通科技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2,000,000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2月14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

（股）

1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2,000,000 0.44% 2,000,000 0

合计 2,000,000 0.44% 2,000,000 0

注：以上股份合计数占总股本比例与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若有差异，系百分比结果四舍五入所

致。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战略配售股份 2,000,000 24

合计 2,000,000 -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

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600515� � � � �股票简称：*ST基础 公告编号：临2022-008

海南机场设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一次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况

海南机场设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机场” 或“公司” ）2020年度报告被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相关规定，自2021年4月30日起公司股票被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30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及退市风险警示的

公告》（编号：临2021-058）。

二、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情形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3.6条规定，如公司2021年度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保留意见、且同时满足其他申

请撤销条件的， 公司将在2021年度报告披露后5个交易日内，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的退市风险警

示，最终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批结果为准。 如公司2021年度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了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否

定意见或《股票上市规则》第9.3.11条规定其他相关情形，公司股票将由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上市。

三、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一）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2021年年度将实现扭亏为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0,000

万元-60,0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月28日披露的《2021年度业绩预盈公告》（编号：临2022-007）。 同时，

公司已预约于2022年4月29日披露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目前年度报告编制工作正在按计划推进中。

（二）公司自查发现的原控股股东及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未披露担保、需关注的资产情形已整改完毕，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月20日披露的 《关于上市公司治理专项自查报告所涉事项已整改完毕的公告》（编号：临

2022-003）。 公司后续将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适时按照监管要求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该项其他风险警

示，届时公司将及时依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公司2020年度内部控制被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自2021年4月30日起

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30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及

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编号：临2021-058）。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8.6条规定，如公司2021年度内部控制被出具无保

留意见的，公司将在2021年度内部控制报告披露后5个交易日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的其他风险

警示，最终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批结果为准。

（四）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中国证监会于2021年12月17日决定对公司立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2月

18日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编号：临2021-108）。 目前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公

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工作，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董事会将严格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披露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

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披露的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航机场设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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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机场设施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业绩预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海南机场设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机场” 或“公司” ）2021年年度预计将实现扭亏为盈，预计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0,000万元到60,000万元。

2.预计公司2021年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4,000万元到6,000万元。

3.预计公司2021年年度营业收入400,000万元到550,000万元，其中：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

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394,000万元到544,000万元；

4.预计公司2021年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1,800,000万元到2,200,000万元。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2021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重述前）相比，将

实现扭亏为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0,000万元到60,000万元。

2.预计公司2021年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4,000万元到6,000万元。

3.预计公司2021年年度营业收入400,000万元到550,000万元，其中：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

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394,000万元到544,000万元；

4.预计公司2021年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1,800,000万元到2,200,000万元。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重述调整前：

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73,683.09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863,

676.14万元。

2.每股收益：-1.98元。

3.营业收入：631,479.28万元，其中：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627,

606.76万元。

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725,764.67万元。

（二）重述调整后：

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79,478.31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869,

471.36万元。

2.每股收益：-1.99元。

3.营业收入：633,429.55万元，其中：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627,

606.76万元。

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755,657.17万元。

三、本期业绩预盈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影响。 2021年，面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疫情形势，公司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政策背景下，机场、免税等

相关业务稳步复苏。报告期内，公司合并范围内各机场共完成航班起降14.02万架次、旅客吞吐量1878.80万人次、货邮行吞

吐量25.77万吨，同比变动幅度分别为6.29%、9.21%、15.77%；同时，公司提供的免税商业经营场地，本年内实现租金收入同

比大幅增长；公司投资参股的海免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有限公司因本年度免税业务收入同比实现增长，预计在本年内产

生大额投资收益。

（二）重整影响。 2021年2月10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南高院” ）裁定受理债权人对公司及二十家子

公司的重整申请。 2021年10月31日，海南高院裁定批准《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二十家子公司重整计

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 ），2021年12月31日，公司及二十家子公司收到海南高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确认《重

整计划》已执行完毕。 根据公司破产重整债权申报、债权留债、债权清偿及重整计划执行情况，公司关联方应收债权预计

将按相关重整计划获得清偿，因此转回关联方应收款项的信用减值准备。 同时，公司重整期间停止计息，财务费用较2020

年大幅下降约80%-90%。

四、风险提示

（一）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目前因海航集团321家重整计划尚在执行中，公司关联方应收债权相关事项的判断和估计存在不确定性，可能

导致公司业绩发生较大变化。

（三）公司年度合并报表尚未完成，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实际数据可能会有调整。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1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机场设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八日


